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根据《中华

人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ᅑ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以下简称“《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在买卖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前，应知悉《公司法》《证券法》

《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

件关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短线交易等禁止行为的规

定，不得进行违法违规的交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对持有比例、持有期

限、变动方式、变动价格等作出承诺的，应当严格履行



 
 

所作出的承诺。 

第三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是指登记在其名下的所有本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从事融资融券交易的，

还包括记载在其信用账户内的本公司股份。 

第四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在下列情形下不得转让： 

（一）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一定期限内不

转让并在该期限内的； 

（四）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

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



 
 

第六条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上年末

其所持有本公司发行的股份为基数，计算其中可转让股份的

数量。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上述可转让股份

数量范围内转让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还应遵守本规则第

四条的规定。 



 
 

持本公司股份依法享有的收益权、表决权、优先配售权

等相关权益不受影响。 

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在下列

时点或期间内委托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向深交所和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申报其个人身份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

职务、身份证号、证券账户、离任职时间等）： 

（一）新任董事、监事在股东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

通过其任职事项、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通过其任职

事项后二个交易日内； 

（二）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其已申报的

个人信息发生变化后的二个交易日内； 

（三）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离任后二个

交易日内； 

（四）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时间。 

第十二条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届满

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 

（一）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二）离职后自实际离任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其持有及新增的本公司股份； 

（三）有关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第十三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保证

申报的个人信息及数据的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同

意深交 所及时公布相 关人员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变 动情

况，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买卖

本公司股份前，应当将其买卖计划以书面方式通知董事

会秘书，董事会秘书应当核查公司信息披露及重大事项

等进展情况，如该买卖行为可能违反法律法规、深交所

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董事会秘书应当及

时书面通知相关



 
 

（四）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五）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明确下限或区间

范围，且下限不得为零，区间范围应当具备合理性，且

上限不得超出下限的一倍； 

（六）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如有）； 

（七）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应结合敏感期等因素

考虑可执行性，且自公告披露之日起不得超过六个月； 

（八）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九）相关增持主体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十）增持股份是否存在锁定安排； 

（十一）增持计划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及拟采

取的应对措施； 

（十二）相关增持主体限定了最低增持价格或股份

数量的，应明确说明在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时的调整方

式； 

（十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披露上述增持计划的，相关增持主体应当同时作出

承诺，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第十七条 相关增持主体披露股份增持计划后，在

拟定的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过半时，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

通知公司，委托公司在次一交易日前披露增持股份进展



 
 

公告。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概述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二）已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增持方式（如集

中竞价、大宗交易等）； 

（三）如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增持的，

应当详细披露原因及后续安排； 

（四）增持行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本所相关规定的说明； 

（五）深交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第十八



 
 

司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相关增持主体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第二十条 在公司发布相关增持主体增持计划实施完

毕公告前，该增持主体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 

第二十一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确

保下列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发生因获知内幕信息

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等相关规定为准。 

第二十六条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等有

最新规定的，在本制度未修订之前，以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等最新规定为准。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解

释权和修订权属公司董事会。 


